聘用執業會計師的新安排
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規則》:《計劃規則》第2.1(b)段訂明，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符合各項準則，包括在遞交原則上批准或正式批准申請前的兩年，他一直絕對實益擁有市值不少於650萬港元淨值的淨資產或淨資本。

為簡化程序及縮短處理申請的時間，由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起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人可自費委聘執業會計師擬備報告，用以展示其符合《計劃規則》 第21(b)段的要求。申請人可將該報告連同本計劃申請表一併遞交入境處。有關的執業會計師須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。申請人可自行選擇是否聘用執業會計師，而聘用與否不會影響申請結果。這項新安排亦適用於在上述生效日期前遞交的申請。

資本投資申請資格：
1. 根據本計劃申請來港時已年滿18歲;

2. 在提出申請前的兩年，擁有不少於港幣650萬元的淨資產;

3. 在向入境處遞交請書前的六個月內，或在申請獲入境處原則上批准後的六個月內，把不少於港幣650萬元投資在獲許投資資產類別(存款證投資除外，這類投資必須在申請獲入境處原則上批准後的六個月內作出)，詳見〈獲許投資資產類別〉;

4. 能證明有能力支持自己及受養人的生計和提供住所，而無須依賴在香港獲許投資資產所帶來的任何收益、工作入息或公共援助。
